
 

中国船舶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第二次专门会议决议 

 

中国船舶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船舶”或“公司”）第九

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第二次专门会议于 2025 年 12 月 9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和材料于 2025 年 12 月 3 日以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本次会议应

参加表决独立董事 4名，实参加表决独立董事 4名。根据有关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制度》等相关规定，本

次会议合法有效。 

会议经表决，审议通过了以下预案： 

1、 《关于公司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相关情况的预案》 

独立董事专门会议认为，公司 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施情况正常，

总体在公司及中国船舶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重工”）股东

会审议通过的 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范围内；本预案对 2026 年度可

能发生的关联交易及额度预计认真、客观，反映了公平、合理原则，为公

司保持稳定的市场份额及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保障，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

利益。该预案相关决策程序合法合规，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

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同意本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 4票，反对 0 票，弃权 0票。 

2、 《关于公司与中船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签订2026年度<金融服务协议>

暨关联交易的预案》 

独立董事专门会议认为，中船财务系经由中国人民银行核准的非银行

金融机构，其业务范围、业务内容和流程、内部的风险控制制度等措施都

受到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的严格监管；同时，公司结合业务实际，

每半年度出具《中船财务有限责任公司风险持续评估报告》，并已制定《中



 

国船舶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与中船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发生金融业务风险处置

预案》，以确保公司与中船财务发生金融业务过程中自有资金安全。本次关

联交易遵循互惠互利、合作自愿的原则，定价原则公允，审议程序符合法

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资源转移或利益输送情况，不存

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同意本预案。 

本预案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 4票，反对 0 票，弃权 0票。 

3、 《关于2026年度开展期货和衍生品交易的预案》 

独立董事专门会议认为，公司开展期货和衍生品交易秉持汇率风险中

性原则，均以保值为目的，只作为用来规避风险的工具而不作为获利的手

段，有利于提升公司运行的稳健性。本次开展期货和衍生品交易符合公司

生产经营的实际需要，风险可控。公司已制定《金融衍生业务管理办法》

等内部规定，对期货和衍生品交易业务操作原则、审批权限、管理及内部

操作流程、内部风险报告制度及风险处理程序等做出了明确规定，能够有

效防范风险。该预案相关决策程序合法合规，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

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同意本预案。 

本预案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 4票，反对 0 票，弃权 0票。 

 

独立董事： 

       

（王  瑛）  （高名湘）  （陈  缨）  （冷建兴） 

 

  2025 年 12 月 9 日 


